
 

 

115 學年度  
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報考系統登錄、繳費手續說明 

 
 
 
 
 
 
 
 
 
 
 

注意：報名完成係指於指定期限內完成網路報考系統登錄、報名費繳費入帳、郵寄報考資料（須

郵寄者），任一項未完成均視同未完成報名，本校不受理報考。 

 

步驟一、網路報考系統登錄 

（一）連結路徑：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學制招生/碩士班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報考系統」網

頁點選連結。 

（二）系統開放期限：114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14 年 12 月 3 日下午 1 時止，網路報考

系統於報名期間內為 24小時開放，為避免網路壅塞，請於開放報名期間內儘早上網報名，

逾期恕不受理。報考時，應詳讀「網路報名同意書」後同意，始可進行報考。 

（三）填寫資料時如為罕見字，請以「注音輸入法」輸入該字，如仍無法輸入，務請先填寫半形

*代替，並即刻填寫簡章「附表四、考生造字需求申請表」傳真至 02-86718006 提出造字

申請，以免有無法輸入或顯示字體之情況，致延誤自行線上列印准考證明，影響自身報

考權益。傳真後請來電 02-86741111 轉 66119 確認是否受理。事關日後考生列印准考證

明及成績單產製，請考生務必確認。 

（四）報考時考生所填資料分為申請帳號時所填之「基本資料」及登入系統後所填之「報考資

料」。各項資料請務必填寫正確，以免影響考生權益。考生於網路報考資料填寫送出後，

不得要求修改「報考系所組別」、「選考科目」等各項報考資料。 

（五）每一申請帳號限報考 3 個系所組。於網路報考系統申請之帳號、密碼請考生務必妥善保

管，俾利日後列印准考證明、成績查詢、成績複查網路下載申請表及正、備取生網路填

寫意願等資料使用。 

（六）網路報名期間，考生可登入網路報考系統修改通訊地址及電話。報名期限截止後，考生

之通訊地址及電話如需修改，一律填妥簡章「附表六、網路報名資料更正申請表」傳真

02-86718006 申請辦理，傳真後並請來電 02-86741111 分機 66119 確認是否受理。惟成績

通知單產製後一律不受理修改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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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生上網登錄報名資料之通訊地址、戶籍地址、電話號碼、手機號碼及 E-mail 應正確，

否則無法通知而致延誤考試及其他重要事項，其後果自行負責。 

 

步驟二、報名費繳交 

（一）報考每一系所組新臺幣 1,250 元整，惟企業管理學系第二碩士組、通訊工程學系、電機工

程學系甲組、電機工程學系乙組報名費 750 元整。 

（二）報考有面試之系所組，成績經評定符合各系所組規定標準得參加面試之考生，另請依簡

章「陸、繳交面試費」規定繳交面試費 500 元，始得參加面試。法律學系國際法學組、

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組、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電機

工程學系甲組、電機工程學系乙組參加面試不另收面試費)  

（三）報名費繳費日期：114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0 時至 114 年 12 月 3 日下午 3 時 30 分止。 

（四）請依網路報考系統產生之「繳款虛擬帳號」，選擇以下方式辦理繳費： 

1.持有轉帳功能之金融卡（請先確認，無轉帳功能者需向發卡銀行申請開通轉帳功能）

以網路 ATM或至金融機構 ATM自動櫃員機辦理轉帳繳費。轉帳作業依各家金融機構

設計不同而略有差異，大致操作流程如下，實際操作以各金融機構頁面為準： 

 

 

 

 

 

 

 

2.至土地銀行各地分行辦理臨櫃繳費。繳費單填寫範例如下頁圖示： 

（1）索取二聯式「無摺代收專用存款憑條」，格式如下頁圖示。 

（2）帳號請填寫網路報考系統產生之「繳款虛擬帳號」14 碼。 

（3）戶名請填寫「國立臺北大學網路報名 403 專戶」。 

（4）存繳人備註請填寫「考生姓名」。 

 

 

 

 

 

 

 

（五）報名費繳費注意事項： 

1.系統產生之「繳款虛擬帳號」非實際帳戶，與一般存匯款作業方式不同，為免錯帳影響

考生權益，請務必遵採上述二方式規定辦理繳費，恕不接受其他繳費方式，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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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繳費完成請保留交易明細表或客戶收執聯備查；並於完成繳費後 1 小時務必登入網路

報考系統查詢繳費結果是否登錄為「已繳款」。請務必確認，以免誤認已繳費實際卻無，

以致未完成報名手續，屆時考生不得要求任何補救措施。逾期未完成繳費入帳者，視同

報名不成功。本校不受理人工查帳。 

3.辦理繳費所需之手續費由報考人負擔。 

4.繳交低於報名系所組規定之報名費者(1250 元或 750 元)，視同報名不成功，不得參與

考試。 

（六）退費規定： 

1.除符合下列原因得申請退費外，考生不得以其他理由要求退費，考生報名時請審慎考

慮： 

退費原因 申請期限 退費金額 
需檢具證明文件 

（掛號） 
郵寄方式 

低收入戶報

名優待（減

免報名費全

額，但僅限

減免一系所

組） 

114.12.3 

新臺幣1,250

元整 

或750元整 

有效期限內之考生所

屬當地縣市政府或其

依規定授權鄉、鎮、

市、區公所開具之低

（中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影本（須含考生

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一般鄰里長發給之清

寒證明等文件概不受

理）。 

申請退費應填妥簡

章「附表五、報名費

用退費申請表」連

同需檢具證明文件

影本郵寄（須另備

信封寄出，勿使用

附表九「郵寄報考

資料專用信封封

面」，以郵戳為憑）

至本校教務處綜合

業務組（237303新

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提出申請。 

中低收入戶

報名優待

（減免報名

費60%，但

僅限減免一

系所組） 

114.12.3 

新臺幣750元

整 

或450元整 

溢繳報名費 114.12.5 溢繳金額 

 

附表五、報名費用退

費申請表 

期限前自願

放棄 
114.12.5 

新臺幣1,000

元整 

或500元整 

（扣除行政

費用後） 

經系所審查

報名資格不

符 

114.12.18 

逾期繳費 
繳費後二週

內 

突遭教育主

管機關認定

之重大災害

而未能應試 

視災害時間

另行要求辦

理 

新臺幣1,250

元整 

或750元整 

1.突遭重大災害而未

能應試之證明文件。 

2.繳費時之轉帳交易

明細表或收據之影

本（請影印於A4空

白紙上） 

2.逾期或應檢具之證明文件不齊者概不受理；經審查不合於上開得退費資格者，不予退

費。 

3.前表所述重大災害之認定，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

理原則」規定，係由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 

（七）報名費一經繳納，不得以「未進入面試」、「缺考」、「未獲錄取」、「考試衝堂」…等任何

理由申請退費。 

 

 


